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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 2022-077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玻璃业务相关资产与部分负债

的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东华鹏”）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

司划转玻璃业务相关资产与部分负债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截至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与玻璃业务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及部分负债按账面净值划转至全资子

公司山东华鹏石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石岛玻璃”），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办理本次资产及负债划转的相关事宜，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一、本次划转概述 

为进一步明晰战略布局，完善公司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明确上市公司主体

定位，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公司拟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通过资产、

负债划转的方式，将公司拥有的与玻璃业务生产经营相关的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

按账面净值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华鹏石岛玻璃。本次划转将按照“人随业务、资产

走”的原则，将业务相关的人员转移至华鹏石岛玻璃。 

本次划转事项是在公司与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不涉及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划

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转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1、划出方 

公司名称：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060840744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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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胡磊 

注册资本：31,994.807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29 日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石岛龙云路 468 号 

营业期限：2001 年 12 月 29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日用玻璃制品生产销售及自营进出口权批准证书核准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开展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划入方（拟设立子公司） 

名称：山东华鹏石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注册后的

名称为准） 

注册地址：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 468 号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日用玻璃制品生产销售及自营进出口权批准证书核准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开展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最终的经营范围以工商批准为准） 

（二）划出方与划入方的关系 

划入方华鹏石岛玻璃系划出方山东华鹏的全资子公司。 

三、划转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资产、负债划转情况 

公司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拟将与玻璃业务生产经营业务相关的

资产及部分负债按账面净值划转给华鹏石岛玻璃。划转基准日至实际划转日期间

发生的资产及负债变动，也包括在划转标的范围之内。最终划转的资产与负债以

划转实施结果为准。 

（二）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有关情况 

本次划转的资产不包含山东华鹏对下属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三）公司拟向华鹏石岛玻璃划转的专利、专有技术及业务资质等有关情况 

公司拟将玻璃业务相关的现有已授权的专利及正在申请的专利全部划转至

华鹏石岛玻璃。公司拟将现有玻璃业务相关的专有技术、业务资质等全部划转至

华鹏石岛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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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划转涉及的员工安置 

本次划转根据“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员工的劳动关系将相应由华鹏

石岛玻璃接收，公司及华鹏石岛玻璃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履行必

要的程序后，为相关的员工办理相关的转移手续，签订劳动合同和交纳社会保险。 

（五）划转涉及的税务安排 

本次划转拟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具体以税务部门的认定为准。 

（六）划转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及协议主体变更安排 

对于公司已签订的涉及业务的协议、合同等，将办理协议、合同主体变更手

续，合同、协议的权利义务对应转移至华鹏石岛玻璃；专属于公司或按规定不得

转移的协议、合同不在转移范围内，仍由公司继续履行。 

四、本次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划转事项完成后，华鹏石岛玻璃将作为公司玻璃业务生产经营平台，进

而形成母公司山东华鹏作为控股平台，本次划转系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的调整，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及各子公司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有利于完善公司组织架构

和管理体系，使公司战略布局更加清晰，有利于提升整体管理效率，促进公司持

续稳健发展。 

本次划转事项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划转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划转拟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尚需税务部门的认定；划转涉及的债务转移

需取得债权人同意；协议主体的变更尚需取得协议对方的同意和配合；部分资产

过户尚需取得抵押权人同意；本次划转涉及的人员劳动关系变更尚需取得员工本

人同意；前述事项均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本次划转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市场环境、安全环保、

税收优惠政策等因素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市场环境及相关

政策的变化，发挥整体优势，采取一系列措施规避和控制可能面临的风险，以不

断适应业务要求及市场变化。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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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与玻璃业务相关资产及部分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华鹏石岛玻

璃，未改变玻璃业务相关资产的实质经营活动，有利于进一步理顺公司管理架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该事项属于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资产划转，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独立董

事同意公司将玻璃业务相关的资产及部分负债划转给全资子公司华鹏石岛玻璃。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